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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中国某基金会在广东清远设立了一个办事处，是事业单位，而实际上这个远离北京的办事处，由一个私人

企业老板郭乐平承包，郭乐平每年只上交 3 万元挂靠管理费给中国某基金会下属企业中庆新技术开发中心。而

这个办事处打着中国某基金会的公益招牌，获取了当地无偿划拨土地数千亩，违规租用当地超过万亩土地，租

期长达 80 年。郭乐平在租用土地后，并没有按土地划拨原则及其用地性质开发使用，而是闲置了十几年，转而

高价出租或转手给政府，获取暴利达几千万元。

扛基金会大旗
“男版郭美美”圈地万亩

举报者称这是升级版“郭美美”。
事件的主人公叫郭乐平，自

称司局级干部，为中国某基金会
理事，曾是该会下属企业中庆新
技术开发中心主任，后担任中国
某基金会清远发展部主任。在一
些报道中，他涉足不少扶贫事业，
还当过亚运会火炬手。他的这些
光环，因 8月 10日一个举报网帖
而突然失色。从发帖人图文并茂
的举报来看，“男版郭美美”的问
题更多，也更严重。

发帖人“G 丑丑”名为“男版
郭美美再现”的举报帖写着，中国
某基金会在广东清远设立了一个
办事处，是事业单位，而实际上这
个远离北京的办事处，由一个私
人企业老板郭某某承包。据郭某
某本人提供的材料表明，他每年
只上交 3万元挂靠管理费给中国
某基金会下属企业中庆新技术开
发中心。而这个办事处打着中国
某基金会的公益招牌，获取了当
地无偿划拨土地数千亩，违规租
用当地超过万亩土地，租期长达
80 年。郭某某在租用土地后，并
没有按土地划拨原则及其用地性
质开发使用，而是闲置了十几年，
转而高价出租或转手给政府，获
取暴利达几千万元。
“最重要的是，郭某某虽然靠

倒卖土地获取了暴利，但作为中
国某基金会的下属企业挂靠单
位，十几年来，只上交给中国某基
金会 50 多万元的挂靠费。”发帖
人“G 丑丑”质疑，“剩下的巨额
利润有没有纳入规范管理，到底
进了谁的腰包？”
记者调查发现，网帖所称的郭

某某系现任中国某基金会清远发
展部主任的郭乐平，其在粤北山区
清远所走的路，的确不是一条寻常
路，一系列的运作，也给郭乐平带
来了数量惊人的财富。

许诺年交 3 万元

傍上了某基金会

在调查过程中，记者从一位
知情人手中拿到了郭乐平的企业
成立和运营图。从这张图来看，与
郭乐平最早能联系上的是中庆新
技术开发中心清远办事处(下称
中庆清远办事处)，该中心曾是中
国某基金会下属副司局级单位。

记者通过查询了解到，中庆
清远办事处于 1992 年成立，法人
代表正是郭乐平，单位性质为事
业单位。按照网帖反映的情况，郭
乐平是通过挂靠的方式，每年向
中庆新技术开发中心上交 3万元
承包款取得办事处的运营权的。

2004 年，郭乐平因为经济纠
纷在接受警方调查时，无意中证
实了这一情况。一份由郭乐平于
2004 年 5 月 19 日签字的警方讯
问笔录显示，郭乐平在回答警方
提问时称，“中庆新技术开发中心
清远办事处，是我挂靠中庆新技
术开发中心的企业，我每年向该
中心上交 3 万元的管理费，该办
事处就自负盈亏，资金自筹。”

1 . 2 万亩土地

承包期一签就是 80 年

记者了解到，中庆清远办事处
成立以后，确实曾多次大范围征、
租用清远市石角镇民安村的土地，
面积多达万亩。在十几年的时间
里，郭乐平近 10 次更换单位名称
和与他人合伙开设新的公司，这种
状况直到 2007年结束，郭乐平所
持有的公司及资产均被中国某基
金会清远发展部接管，而该部法人
代表、主任至今都是郭乐平。

8月 25日，记者来到民安村

进行调查，村委会副主任谢卫彬
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谢卫彬表示，从目前村委会
保存的档案资料显示，郭乐平在
民安村征、租用地共计山林面积
2555 . 598亩，承包山林地 3244 . 4
亩，总数近 6000亩左右。“政府无
偿划拨并办理土地证的有 2000
多亩，其他为租用，有据可查的就
这些，而且郭乐平现在还欠村里
征租款 400多万元。”

2002年 3 月 25 日石角镇政
府的承诺书显示，郭乐平掌控的中
庆清远办事处及其下属单位，已被
石角镇批准征用(承包)民安村下
属民安园艺场，土地面积 1.2万多
亩。记者了解到，2002 年 6 月 26
日，郭乐平和民安村委会再次签订
合同，将土地的承包期延长为 80
年。
“如果不是郭乐平有着中国某

基金会的身份，政府怎么可能会这
么轻易地把地给他呢？而且一签就
是 80年，是违规的。”一位民安村
村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无偿划拨土地

3 万元/亩转让给政府

郭乐平要这么多地干什么？这
些土地作何用途？土地使用权是属
于郭乐平还是中国某基金会？

记者通过查询资料了解到，
按照郭乐平与民安村签订的合同
来看，当初征、租用土地，是为了
发展综合性农业和农业科学技术
实验、提高山地利用率。
民安村一位姓何的老人告诉记

者：“当时种过一些薄荷等经济作
物，但郭乐平成为中国某基金会在
清远的负责人后就什么都没搞了。”

关于郭乐平租用土地的目的
各有说法，如今因其中不少土地
被政府回征，余下的土地也已荒
废无法核实。但不可否认的是，郭
乐平在石角镇征用土地中，获得
了巨额赔偿。
记者从 2002年的一份合同书

上了解到，郭乐平转让给石角镇政
府 2300 亩已办理国土证的土地，
价格为 3 万元/亩，总价 6900 万
元。这些土地是 1994年政府无偿
划拨给中庆清远办事处的。

另外，2007 年 12月 29 日石
角镇政府签订的合同证实，征用
郭乐平租用的土地 5695 . 45 亩，
补偿标准 7000 元/亩，加上道路
建设等，合计补偿 6025 . 9 万元。
另外，广州后花园占用的 30亩土
地，由镇政府负责赔偿 250 万元。
这两项合计 6275 .9万元。

按以上两个数字计算，如果
上述款项已经由政府付清的话，
郭乐平仅转让土地获得的赔偿金

总数就高达过亿元，而郭乐平当
初的租金只有 1000元/亩。

值得注意的是，拥有超过
1 . 2 万亩土地的郭乐平，扣除被
政府征用的 6000亩左右的土地，
仍拥有 6000 亩土地的使用权，可
以预见的是，这些土地带来的将
是更多的收益。

到底是不是

司局级干部？

8月 26日，正在住院的郭乐
平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郭乐平表示已得知网民叫他
“男版郭美美”，但他不在乎。对于
网友对其司局级干部身份的质
疑，郭乐平笑了笑说：“这个我没
必要骗人，我真的是司级。”

记者询问其是否有相关证明
时，郭乐平很豪爽地表示说“有”，
并从床头柜中拿出了一本医疗证。
记者从这本医疗证上看到，郭乐平
的工作单位为中国某基金会中庆
新技术开发中心主任，享受的医疗
待遇级别为司局级。这本医疗证的
发证单位为卫生部保健局，发证时
间为 2010年 7月 9日。

记者掌握的相关证据显示，
早在 1997 年 5月 2 日，中国某基
金会就对中庆新技术开发中心及
其下属机构进行全面体制改革，
郭乐平当时为代主任，2002 年该
中心改制完成，并成立了一家名
叫北京中庆福利科技发展中心的
股份制企业，不存在行政级别。记
者在中国某基金会网站公示的直
属事业单位中，也没有查到中庆
新技术开发中心的名字。

那么郭乐平作为中国某基金
会在清远机构的负责人，19 年来
到底向中国某基金会上交过多少
善款？

当记者提出这一问题后，郭
乐平想了想后表示：“我没有向中
国某基金会交过钱。”郭乐平进一
步解释：“按道理是要交的，但我
首先是个企业，只有赚取了利润，
把债还清才有钱上交。”

记者在未表明身份的情况下
向中国某基金会事业发展部核实
郭乐平的身份，对方在默认郭乐
平是该会清远发展部主任后，未
作更多回复。

据《羊城晚报》
目前正在住院的郭乐平。


